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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度第 1 季報驗發證一致性研討會會議紀錄 

一、開會時間：108 年 1 月 28 日(一)上午 9 時 30 分 
二、開會地點：第六組會議室 
三、主 持 人：龔簡任技正子文 
四、出席人員：詳如簽名冊                                   記錄：陳亭宇  
五、宣導事項：無 

六、討論議題： 

議題一 ：第六組提案 
案由： 
本局目前報驗發證收費系統及產品驗證認可收費系統之紙本收據，係以點陣式印表機列印於三聯

式兩側打孔之複印紙；惟因時代趨勢日漸淘汰點陣式印表機，政府機關、學校以雷射印表機列印

A4 紙本收據已相當普遍，本局電腦系統列印收據實有改版為 A4 三聯式之需求。 

說明： 

本局電腦系統列印收據建議改版為 A4 三聯式規劃草案如下： 

1. 收據用紙 

本局電腦系統列印收據，用紙擬改版為 A4 三聯式，收據各聯左上方增加本局藍色局徽，其餘右

上方之紅色收據流水號及下方收據用印同現行收據惟去除欄位格線，以利後續套印作業；並依現

行收據各聯顏色印製，以預防收據各聯混淆，可具備防呆機制。 

2. 收據格式內容 

擬請資訊室修改各收費系統程式，由各收費系統直接產生以黑白雷射印表機印製，收據格式內容

參照現行紙本收據格式，惟去除橫隔線(如附件)以利收據列印作業。 

3. 印表機需求 

為求本局掣製收據之美觀及一致性，擬請本局各單位及各分局共同研提 108 年度資訊設備需求，

由資訊室統籌辦理全局列印所需黑白雷射印表機採購事宜。 

4. 全局統一實施 

因收據改版涉及電腦收費系統程式修正，所需經費同步改版較分階段實施成本低，擬統一實施本

局電腦系統列印收據改版為 A4 三聯式事宜；經洽本局及各分局現有收據存量情形如下表： 

單位別 現有收據存量(張) 預計使用期限 

主計室 － － 

秘書室第二科 與第六組共用 與第六組共用 

資訊室 － － 

資料中心 約 817 張 約至 108 年 6 月 

第七組 約 7,000 張 約至 108 年 3 月 

花蓮分局 約 2,000 張 約至 108 年 12 月 

基隆分局 約 35,000 張 約至 108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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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分局 約 44,500 張 約至 109 年 6 月 

臺中分局 約 8000 張 約至 108 年 10 月 

臺南分局 約 14,000 張 約至 108 年 12 月 

高雄分局 約 25,730 張 約至 108 年 12 月 

第六組 約 7,000 張 

(含秘二科) 

約至 108 年 3 月 

 
各單位意見: 

【第六組】 
提請討論本局電腦系統列印收據改版為 A4 三聯式規劃案及統一實施期程。 

【第七組】 

1.收據存量 

本組原報收據存量約 7,000 張，預計使用至 108 年 3 月。惟截至 108 年 1 月中旬止僅餘 2,000 餘

張，預計使用至 108 年 2 月初；又本(108)年度受計程車年度複檢週期影響，本(108)年度收據用

量約 20,000 張，業已於 107 年 12 月請印。 

2.收據格式內容 

擬請資訊室修改各收費系統程式，由各收費系統直接產生以黑白雷射印表機印製，收據格式內容

參照現行紙本收據格式，惟去除橫隔線(如附件)以利收據列印作業。 

3.印表機需求 

為求本局掣製收據之美觀及一致性，擬請本局各單位及各分局共同研提 108 年度資訊設備需求，

由資訊室統籌辦理全局列印所需黑白雷射印表機 

4.採購事宜。 

因考慮本單位同步更改櫃台設備，計程車表卡需雙面列印 (收據只需要單面列印)，請資訊室統籌

辦理全局列印所需黑白雷射印表機需要能雙面列印功能! 

5.本局電腦系統列印收據改版為 A4 三聯式規劃案擬配合本局統一實施。 

【主計室】無相關建議。 

【秘書室】無相關建議。 

【資訊室】相關印表機需求，請統計各單位數量及規格，送資訊室以評估 108 年設備經費是否足夠

採購。 

【資料中心】無相關建議。 

【基隆分局】無相關建議。 

【新竹分局】為減少結存收據資源浪費，建議 109 年 1 月 1 日起使用改版新收據。 

【臺中分局】列印收據的系統包括度政資訊管理系統，請一併修改程式；本分局印表機需求共 4

台。 

【臺南分局】同第六組建議 

【高雄分局】同意第六組提案，建議於 108 年 8 月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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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分局】印表機需求 2 台(分局及臺東辦事處各 1 台)。 
 

 

結論： 
為減少結存收據資源浪費，決議於 109 年 1 月 1 日起使用改版新收據，並請各相關單位於 108 年 2
月 1 日前回復所須印表機數量及其他需求，以利資訊室辦理後續採購事宜。 

 

 

 

 

附件 

改版 A4 三聯式收據之第三聯格式樣張 

 

 

 

 

 

 

 

 

 

 

 

改版 A4 三聯式收據套印用紙樣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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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二 ：臺中分局提案 
案由： 
驗證登錄新申請案或延展案，證書認可後通知業者，業者卻遲不繳交年費亦不領證，該如何處理。 

說明： 
業者申辦驗證登錄新申請案或延展案，證書認可後發現該商品已無商機，經多次通知仍不繳交年

費，亦不來領證，然在民眾查詢系統查詢該證書是認可狀態（電子證書亦有相同狀況），導致該

證書後續管理之困難。法規並未規範證書認可後多久要繳交年費，以及業者若拒繳年費的處置方

式。 
各單位意見: 

【臺中分局】 

比照電子證書，通知業者於認可後一個月內繳納年費，屆期未繳納者廢證處置，並修正作業程序，

列入法源依據。 

【第六組】同意臺中分局建議，並請規劃認可多久要繳年費及領證，並請資訊室規劃系統，可產生

認可而未繳年費之證書報表，由系統控管未繳年費證書。 

【第五組】依商品檢驗法第 42 條第 7 款規定，未繳納規(年)費，經限期繳納，屆期未繳納，廢止

其商品驗證登錄，法已明定。至「限期」時間，經會議決議後建議採一致性處理方式，並於作業程

序中明定。 

【新竹分局】贊同台中分局建議。 

【基隆分局】同臺中分局建議。 

【臺南分局】領證通知於初次列印驗證登錄證書時由報馬仔以簡訊及 Mail 連絡，業者常有更換連

絡人情況致未收到通知，常有逾 1 個月情形，不建議一個月立即廢證。 

【高雄分局】證書未繳納年費無法完成領證程序，所以無法通關及出廠銷售，建議此類個案比照年

度年費繳納通知方式辦理及修改網頁功能，即完成證書年費繳納及領證程序後，系統方可於網頁上

顯現證書有效性。 
【花蓮分局】無相關建議。 
 
結論： 
1.證書認可後經系統電子郵件通知 2 個月不繳納年費，再發文通知業者限期於 15 日內繳納，屆期

未繳納者依商品檢驗法第 42 條第 7 款規定廢證。 
2.延展證書認可後通知業者，業者卻遲不繳交年費亦不領證，應將類案之證書名義人資訊請第五組

在商品管理系統設為驗證登錄邊境查核廠商進行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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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三 ：臺中分局提案 
案由： 
業者自行申請註銷型式認可證書時，依據的法源為何？ 

說明： 

業者申請註銷驗證登錄證書係依商品驗證登錄辦法第 1 1 條第 1 款辦理，然註銷型式認可證書時，

商品型式認可管理辦法並無相關規定。該辦法雖在第 16 條第 7 款規定＂主動申請廢止型式認可＂，

＂廢止＂用語似乎不太洽當（廢止係合法行政處分因所依據之事實或法律狀態有變更或因該處分之

繼續存在已缺乏利益，基於法律政策或事實上之原因而予以廢棄，使其向將來失其效力），且僅規

定「廢止其商品型式認可」，卻未規範證書如何處置，致業者申請註銷型式認可證書時卻無法可引

用。 

商品驗證登錄辦法 
第 11 條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註銷其商品驗證登錄證書：  

一、自行申請註銷。 

商品型式認可管理辦法 
第 16 條 取得型式認可之商品，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廢止其商品型式認可：  

一、 經依第九條第二項規定，限期依修正後檢驗標準改正，屆期未改正完成。  

二、 經限期回收，屆期不回收。  

三、 經限期提供樣品，無正當理由拒絕或屆期未提供。  

四、 未依本法第十一條或第十二條規定為標示，經限期改正，屆期未改正完成或

為不實之標示。  

五、 未依商品型式認可範圍使用，經通知限期改正，屆期未改正完成。  

六、 取得型式認可之商品，因瑕疵造成人員重大傷害或危害公共安全。  

七、 主動申請廢止型式認可。  

八、 商品經公告廢止應施商品型式認可。   
 
各單位意見: 

【臺中分局】 

修訂商品型式認可管理辦法，使法規更完備。 

【第六組】同新竹分局建議，並配合第三組修法後受理相關註銷案件。 

【第三組】 

一、查商品檢驗法第 28 條第 2 項規定，申請型式認可之要件、程序、認可證書之有效期間、核

（換）發、撤銷、廢止、逕行報驗文件之查核、具結、核銷程序、方式、證明之核（換）發、撤

銷、廢止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尚無臺中分局所稱之註銷處分。 

二、次查行政程序法第 130 條：「行政處分經撤銷或廢止確定，或因其他原因失其效力後，而有

收回因該處分而發給之證書或物品之必要者，行政機關得命所有人或占有人返還之。前項情形，

所有人或占有人得請求行政機關將該證書或物品作成註銷標示後，再予發還。但依物之性質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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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成註銷標示，或註銷標示不能明顯而持續者，不在此限。」爰註銷似為行政機關為廢止行政處

分之內部作業而非行政處分。 

三、以貴組為例，每年申請廢止型式認可證書案件數大多為個位數，且尚無窒礙難行之處，爰如

業者自動申請使其型式認可證書失效，請貴組及各分局依現行規定採廢止之處分方式辦理。 

【新竹分局】無相關建議。 

【基隆分局】無相關建議 

【臺南分局】同台中分局建議 

【高雄分局】同意台中分局建議。 
【花蓮分局】無相關建議。 

 
結論： 

受理註銷型式認可時，應輔導業者依商品型式認可管理辦法第 16條第 7款辦理廢止型式認可，如

屬註銷或廢止同一張證書之全部型式認可者，除依前述辦法第 16條第 7款廢止全部型式認可外，

併請依行政程序法第 130 條規定辦理相關事宜。 

 

散會：中午 12 時 35 分 

 


